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（勘）2017-207      
项目名称： 丹阳市佳丽车业有限公司厂房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
颁书日期：    2017年07月03日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佳丽车业有限公司 ：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厂房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，一式四份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7月03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1页审查意见）

丹佳丽车业厂房2017034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厂房
	16.0m
	1F-4F
	框架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。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1、由于岩土工程问题造成工程破坏或影响正常使用的后果，属二级工程有误，不符合DGJ32/TJ208-2016第5.1.1条条文说明。（应为三级工程）

2、③层粉砂“稍密、局部中密”有误，不符合DGJ32/TJ208-2016第3.2.7条表3.2.7。（所有③层粉砂实测标准贯入击数均大于10击小于等于15击，应为稍密）

3、 其他

1、土工试验成果报告表上缺“镇江市工程勘察土工试验专用章”，请补盖上。

2、附近勘察报告的水、土分析资料未附，请补充。

3、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已经更新为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。



	设计人
	周杰
	专业负责人
	殷晓军
	注册师
	殷晓军


